
法制监督

违法套取预算资金行政处罚案例评析

蔡复义

一、基本案情

2006年10 月，财政部驻 某省财政

监察专员办事处（以 下简称专员办）对

中国民航 所属某单位（以 下 简称 某单

位）的银行账户进行了检查。检 查发

现，某单位 自 2004 年成立以 来，采

取 编 造支出、隐匿收 入等方式套取

预 算资金共计 457.45万元。具体方式

如下：一是采取虚开、多开发票的方

式，以 会议费、劳务费和装修费等名

义套取预算资金 219.22万元；二是隐

匿房租、广告等经营收 入，截留资金

173.19万元；三 是利用虚拟的某航 空

服务公 司名义，截留房租和广告费收

入 53.36万元；四 是将2006年航空安

全管理培训会议收取的食宿费、会议

费和办公 费等合计 11.68万元计入账

外核算。某单位将上述套取的资金自

2004 年10月12日开始，分别存入以 主

管会计王某、某处处长李某等人个人

名义在某市工 商银行营业所、某市农

业银行分理处等金融机构开立的个人

结算账户。截至 2006 年10月，共开立

个人结算账户13 个，开立个人储蓄存

单11张。2004 年至 2006年间，某单

位累计支出上述套取资金 307.91万元，

其中给本单位职工发放 258.28万元，

用于接待等其他支出 49.13万元，结余

149.54万元。

2007年 4月20日，专员办根据《 行

政处罚法》、《 会计法》以 及《 财政违法

行 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依

法作出处理处罚决定，责令某单位将

账外资金的核算并入账内核算，将结

余的违规资金归入单位银行存款，追

回 某单位发给单位负责人的违规资金

44.19万元 ；对某单位的财政违法行为

予以 通报，并处某单位 5万元，某单位

负责人1万元、某处处长李某 4000元、

主管会计王某 3000元罚款。同时，将

案件移送有关机关并建议某单位对某

处处长李某和主管会计王某给予行政

处分，建议民航管理局对某单位 负责

人给予行政 处分。2007年 6月，根据

专员办的建议，某单位对王某、李某分

别作出了行政处分决定；民航管理局

对某单位负责人作出了行政处分决定。

专 员 办的行 政 处 理 处罚决 定作

出前，某单位 及其负责人及 王 某、李

某对专员办是否有权 对他 们的财政

违法行 为进行行政 处理处罚提 出质

疑，认 为 根据 现 行 法律规 定，专员

办无 权作出相关 处理 处罚决 定。经

专员办经办人员的耐心 解释 和 宣传

相 关 法律法 规，某单位 及 其负责人

及 王 某、李某认识 到 他 们的行 为违

反 了法律规 定，专员办 依 照 法定职

权对财政违法行为依 法进行处理处

罚，符合法律规 定，因此，专员办的

行 政 处理 处罚决 定作出后，某单位

及 相 关人员未申请行政 复议和提 起

行政诉讼。

二、案例评析

这是一起专员办依 照法定职权对

财政违法行为依 法作出行政处理处罚

合法适当的案例。

首先，专员办有权作出行政 处理

处罚决定。《 会计法》第32条规定，财

政部门对各单位“是否依 法设 置会计

账簿”以 及“会计凭证、会计账 簿、财

务会计报告 和其他 会 计资料是否真

实、完整”等事项实施监督。其中，对

“会计凭证、会计账簿、财务会计报

告和其他 会计资料是否真实、完整”

事项进行监督时，发现重大违法嫌疑

的，“国务院财政部门及其派出机构可

以向与被监督单位有经济业务往 来的

单位和被监督单位开立账户的金融机

构查询有关情况，有关单位和金融机

构应当给 予支持。”《 财政违法行为处

罚处分条例》第 2条规 定，“省级以 上

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的派出机构，应当

在规定职权范围内，依法对财政违法

行为作出处理、处罚决定。”由此可见，

《 会计法》和《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

条例》赋予了相关财政部门的派出机

构对会计违法等财政违法行为进行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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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检查，并进行行政处理和处罚的职

权。本案中，专员办作为国务院财政部

门的派出机构对某单位的会计违法行

为进行检查，并作出相应处理处罚决

定，符合法律规定。

其次，专员办的处理处罚认 定事

实清楚、适用法律依据正 确、内容适

当。《 会计法》第 9 条规定，“各单位必

须根据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事项进行

会计核算，填制会计凭证，登记会计

账簿，编制财务会计报告。任何单位

不得以虚假的经济业务事项或者会计

资料进行会计核算。”某单位采取编

造支出、隐匿收 入等方式套取预算资

金的做 法，违反了《 会计法》第 9条的

规 定。同时，《 会计法》第43 条规 定，

“伪造、变造会计凭证、会计账簿，编

制虚假 财务会计报告，构成犯 罪的，

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。有前款行 为，尚

不构成犯 罪的，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

财政部门予以 通报，可以 对单位并处

5000 元 以 上 10 万 元以 下的罚款；对

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

任人员，可以 处 3000元以 上 5万元以

下的罚款。”《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

条例》第17条规定，“单位 和个人违

反财务管理的规 定，私存私放财政资

金或者其他 公 款的，责令改 正，调整

有关会计账目，追回 私存私放的资金，

没收 违法所得。对单位 处 3000元以

上 5万元以 下的罚款；对直接负责的

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2000

元以 上 2万元以 下的罚款。”根据上述

规 定，专员办对某单位做出责令调整

会计账目、追回 违法资金，对某单位

给予通报和罚款，对相关责任人给予

罚款的处理处罚决定，适用法律依据

正 确，内容适当。

此 外，专员办将财政违法案件移

送有关机关并建议对相关责任人员进

行处分合法。《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

条例》第2 条规定，“有财政违法行为

的单位，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

他直接责任人员，以 及有财政违法行

为的个人，属于国家公 务员的，由监察

机关及其派出机构或者任免机关依照

人事管理权限，依 法给予行政处分。”

第 30 条规定，“财政部门、审计机关、

监察机关及其他有关机关应当加 强配

合，对不属于其职权范围的事项，应

当依 法移送。受移送机关应当及时处

理，并将结果书面告知移送机关。”专

员办将财政违法案件移送有关机关并

建议 对王某、李某给予行政处分，向

民航管理局建议对某单位负责人给予

行政处分，符合上述规定。

本案给我们的启示是：省级 以 上

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的派出机构应当根

据 法定职权 对财政违法行 为依 法进

行处理处罚。财政部门在处理处罚财

政违法行为时，对于不属于自己职权

范围内的事项，应及时移送有关机关，

并建议有关机关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

行政 处分，这对于纠正 财政违法行

为，严肃国家财经纪律，维护财政秩

序，加 大对财政违法行为和违法人员

的打击力度，推进依 法理财，具有重

要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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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永平：
“危改工程”让学校越建越俏

云 南省永平县近来先后投入 3000

万元 财政资金，全面实施中小 学校舍

“危改工 程”，先后改扩建校舍 5.1万平

方米，排除危房 1.2 万平方米。

（杨福 军  摄影报道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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